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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 

1  适用范围 

1.1  本检验指南适用于SOLAS公约II-2/10.5.6条所要求的固定式局部使用

灭火系统。 

1.2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适用于 500 总吨及以上的客船和 2000 总吨

及以上的货船，且容积超过 500m
3 的 A 类机器处所。  

1.3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装置用来保护下列区域，而无需关闭发动机、

撤离人员或封闭这些处所：  

(1)  船舶主推进和发电所用的内燃机上有失火危险的部分； 

(2)  锅炉前部； 

(3)  焚烧炉有失火危险的部分；  

(4)  加热的燃油分油机； 

(5)  燃油型惰性气体发生器；和 

(6)  油加热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1974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74 SOLAS 公约）及其修正案第 II-2

章/10.5.6 条 

2.2  《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第 7 章 

2.3  MSC/Circ.1387《适用于 A 类机器处所的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认可

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本检验指南采用 MSC/Circ. 1387、MSC/Circ. 1082 中给出的下列术语和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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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火源抑制(Fire suppression)，系指通过对火源的控制，抑制火焰向外

扩散，以减少过火面积和燃烧释放的热量。 

3.1.2  保护处所(Protected space)，指安装有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机器处所。 

3.1.3  保护区域(Protected area)，在机器处所内，需要全部或部分局部水基

灭火装置来保护的区域。 

3.1.4  水雾有效覆盖区(Effective nozzle coverage)，由灭火试验结果确定。 

(1)  当水雾喷头网格布置(3×3)时，灭火试验符合 MSC/Circ.   1387

附录中 3.3.2.1 至 3.3.2.3 要求，水雾有效覆盖区面积见图 1； 

(2)  当水雾喷头网格布置(3×3 或 2×2)时，灭火试验符合 MSC/Circ. 

1387 附录中 3.3.2.3 至 3.3.2.5 要求，有效覆盖区面积见图 2-1 或图

2-2； 

(3)  当水雾喷头单排布置时，灭火试验符合 MSC/Circ. 1387 附录中

3.3.2.1 至 3.3.2.3 要求，有效覆盖区面积见图 3； 

(4)  当水雾喷头单排布置时，灭火试验符合 MSC/Circ. 1387 附录中

3.3.2.3 至 3.3.2.5 要求，有效覆盖区面积见图 4； 

(5)  当水雾喷头单个时，有效覆盖区的长度和宽度定义为 1/2 水雾喷头

最大间距见图 5； 

注：图 3 至图 5 所示燃油喷嘴布置仅作为信息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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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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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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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纸资料 

4.1  产品认可时，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  系统设计规范； 

(2)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 

(3)  总装配图； 

(4)  主要零部件图； 

(5)  主要系统原理图； 

(6)  计算书； 

(7)  主要零件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 

(8)  交货验收技术条件； 

(9)  型式试验大纲。 

4.2  产品认可时，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  产品说明书； 

(2)  维护保养说明书。 

4.3  产品检验时，应提交 CCS 批准的图纸资料如下： 

(1)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原理图； 

(2)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实船管路布置图(包括水雾喷头位置，保

护区域，释放站，泵组) ； 

(3)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管路液力计算书； 

(4)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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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5.2  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下述外购件也应持有 CCS 证书： 

(1)  选择阀、压力开关。 

6  设计技术要求 

6.1  布置 

6.1.1  水雾喷头应垂直布置。如采用与垂直方向有一定倾角的安装方式，但

其保护范围应经灭火试验验证确定。系统管路中采用的接头应符合《钢质海船入

级规范》第 3 篇 2.5.3“机械接头”相关要求。 

6.1.2  灭火系统操作控制设备应尽可能布置在保护处所之内和之外能方便

到达处。布置在保护处所内的操作装置，应避免被保护区内的失火所隔断。 

6.1.3  系统的动力源部件应布置在保护区外。 

6.1.4  保护区域内有效覆盖区的确定： 

(1)  对于船舶主推进和发电所用的柴油机，有效覆盖区的长度为柴油

机两端气缸顶部间的距离。如在其中一端设有废气透平增压器，

则应将其包括在保护长度范围内。保护区的宽度为自高压油泵外

表面至废气透平增压器排气出口外缘间的距离。当燃油喷嘴以与

垂向有一倾角状态布置时，其保护范围还应包括高度方向，保护

区的高度为，自高压油泵出口至柴油机气缸顶部之间的距离。对

于多台发动机的布置，应至少有两个分区。 

(2)  对于锅炉、焚烧炉、燃油型惰性气体发生器，有效覆盖区为整个

燃烧装置。    

(3)  对于加热的燃油分油机，有效覆盖区为整个分油机，但不必包括

加热器。 

6.2  功能 

6.2.1  系统应能手动释放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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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灭火系统的启动不应导致失电或使船舶机动性降低。 

6.2.3  系统应能即刻可用，并具有能连续供应水基介质至少 20min 的能力，

以抑制或扑灭保护区内的着火，同时在这期间为机器处所内的固定式灭火系统的

施放作好准备。 

6.2.4  系统应能在风机运转并向保护处所输入空气情况下，实施对火的抑制

或通过系统施放时自动停止风机运转，以保证灭火介质不被吹散。 

6.2.5  系统及其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船上通常能遇到的环境温度变化、振动、

湿度、碰撞、冲击、阻塞和腐蚀的影响。 

6.2.6  系统动力源的电器元件应至少具有 IP×4 防护等级，需要外部提供电

源的系统仅由主电源供电。 

×表示特性数字，用于标识防止危险物进入和固体外来物侵入的保护等级，其值在 0～6 之间 

6.2.7  管路系统的尺寸应通过液力计算确定，以保证获得系统良好工作性能

所必需具备的压力和流量要求 

6.2.8  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供水可由水基主压力水雾灭火系统提供，只要其

能同时为两个系统提供足够的水量和压力。局部水基灭火系统也可作为水基压力

水雾灭火系统的一个分区，只要其满足 SOLAS 公约第 II-2/10 条、MSC/Circ. 1387

以及经MSC/Circ. 1165及其修正案MSC.1/Circ.1237和MSC.1/Circ.1269的规定，

且系统能与主系统相隔离。 

6.2.9  系统供水量应依据各保护区中最大面积所需的水量来确定。 

6.2.10  布置在保护处所内的部件应能承受失火期间可能出现的温度升高的

影响，部件应按经 MSC.1/Circ. 1269 修订的 MSC/Circ. 1165 附录 A 相关部分规

定进行试验。 

6.2.11  为保证系统具有要求的流量和压力，应配置 1 套能对系统的动作进

行试验的装置。 

6.2.12  对于开式喷头系统应安装一个吹通接头，允许试验期间通过该接头

进行吹通空气和管路畅通检查。 

6.3  火灾探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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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局部水基灭火系统启动时，应在所保护的处所和连续有人值班的处所

发出光报警信号和独特的声响报警信号。该警报应指明灭火系统所启动的具体保

护区。 

6.3.2  不论采用常规型（多线制）还是地址编码型（总线制）的探测系统，

“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探测系统一般应与船舶“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相互独

立。尤其对于常规型探测系统应予以特别注意，由局部水基灭火系统提供保护的

每个保护区域都应有单独的探测分路。 

6.3.3  对于地址编码型探测系统，若其满足《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第 9

章第 2.1.4 条要求，则允许将“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探测系统与船舶“探火与

失火报警系统”探测部分公用，即可以用船舶“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探测器

代替“局部水基灭火系统”探测器，但探测器的型式和布置应满足“局部水基灭

火系统”的相应要求。此外，该组合方式不应影响船舶“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

和“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原有功能。任何局部水基灭火系统释放时所发出的报

警应区别于船舶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报警。 

6.3.4  火灾探测器应位于保护区域附近，无论采用何种类型的探测系统，均

应具有识别保护区域内发生火灾的功能，且某一保护区域的探测单元不应触发其

他保护区域的探测单元的动作。 

6.3.5  定期无人值班或无人值班 A 类机器处所的局部水雾灭火系统除了应

能手动释放外，还应能自动释放和报警。为了防止误释放，应采用感烟和火焰两

种型式的探测器组合。任一种探测器工作后应能触发报警。即当保护区内感烟探

测器启动时，应先发出报警信号，通知船员进行必要的巡查。待该保护区的火焰

探测器启动时，才打开该区释放阀，施放压力水并报警。制造商应提供介绍探测

器性能、操作和布置要求的说明书。 

6.4  其它 

6.4.1  如装设了自动启动的局部水基灭火系统，应在被保护的处所入口处张

贴标明使用介质类型及关于可能自动释放的告示。 

6.4.2  系统的操作使用说明应张贴在每个操作位置处。应按制造商的推荐提

供系统的备件及操作和维护说明。 

7  典型样品的选取 

7.1  型式认可时，应对每种型号系统进行型式试验。如有不同型号的水雾

喷头，则每种水雾喷头都应进行型式试验，对于不同型号的水雾喷头如采用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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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可只选择一种型号进行腐蚀试验，样品应现场随机抽取。 

7.2  再次认可时，在已完成型式试验的水雾喷头中选取一种型号，进行型

式试验。  

7.3  产品检验时，应在相同批次的水雾喷头中，随机抽取 10%且至少 2 只，

进行流量系数测定。 

8  型式试验 

8.1  开式水雾喷头型式试验，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1。 

                          开式水雾喷头试验项目表                    表 1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要求 备注 

1 目测检查 4.2  

2 功能试验 4.5  

3 水流量试验 4.10  

4 腐蚀试验 4.11 
二氧化硫腐蚀试验:3.14.2 不适用 

盐雾腐蚀试验:3.14.2 和 4.11.4.2 不适用 

5 耐热性试验 4.13  

6 振动试验 4.15 
对于开式水雾喷头，振动试验时间可减至 8h，

3.5 和 3.8 不适用 

7 冲击试验 4.16  

8 阻塞试验 4.20 

不带滤网的开式水雾喷头，使用淡水作为灭火

介质或采用高压柱塞泵作为供水泵的局部水雾

系统，可考虑免做阻塞试验。 

9 水雾喷头标志要求 5.1  

备注：试验要求栏中的编号为经 MSC.1/Circ.1269 修订 MSC/circ. 1165 附录 A 中的对应

条款。 

8.2  灭火试验 

8.2.1  试验目的 

(1)  用来评估用于局部水基灭火系统的单个水雾喷头和水雾喷头网对

轻柴油喷射火的灭火能力。 

(2)  用来确定如下设计和安装标准: 

①  水雾喷头间最大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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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水雾喷头与被保护区的最小和最大高度； 

③  在被保护区外布置水雾喷头的必要性； 

④  水雾喷头最低工作压力。 

8.2.2  试验条件 

(1)  试验围闭处所面积至少具有 100m2，其高度至少为 5m。5m 以上

设有顶棚，四周围壁可以不必封闭。 

(2)  试验围闭处所应能提供充足的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以保证燃油

喷嘴后 500mm、下 100mm 位置处，在整个灭火试验过程中（点火

后 5min 内）的氧浓度始终保持在 20%（体积浓度）以上。 

(3)  火源 

①  试验火源应由名义热释放率为 1MW 和 6MW 的喷射火组成。

这些喷射火应由表 2 规定的轻柴油燃烧生成。 

②  燃油喷嘴应水平安装，并直接朝向水雾喷头网格中心。 

③  燃油喷嘴应布置在地面上方 1 米处，且离试验围闭处所墙壁距

离至少为 4m 位置处。 

         火源参数表                              表 2 

燃油喷嘴 喷射雾化角（120º－125º）圆锥形 喷射雾化角（80º）圆锥形 

公称油压 8.0 Bar 8.5 Bar 

燃油流量 0.16±0.01 kg/s 0.03±0.005 kg/s 

燃油温度 20±5ºC 20±5ºC 

名义热释放率 6MW 1MW 

(4)  水雾喷头安装 

①  水雾喷头安装间距应相同，全部垂直向下，或向一侧，或以一

定倾角安装，任何一种安装方式均通过试验且应符合 8.2.3 和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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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水雾喷头的最大间距应符合制造商提供的安装手册要求； 

③  水雾喷头应装在试验围闭处所天花板下至少 1m 距离位置处； 

④  试验系统应由 2×2 或 3×3 水雾喷头网组成。 

⑤  允许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要求增加额外的水雾喷头，在这种

情况下，试验报告和单个船舶设计中应对该水雾喷头布置进行

详细描述。 

8.2.3  试验项目 

(1)  应分别进行最小和最大保护高度(燃油喷嘴与水雾喷头管网垂直距

离)灭火试验。上述保护高度在制造商的安装手册中应有明确规定。 

(2)  应进行水雾喷头最低工作压力条件下灭火试验。上述工作压力在

制造商的安装手册中应有明确规定。 

(3)  应分别在两种火源(1MW 和 6MW 喷射火）条件下进行灭火试验。

试验用水平喷射火应按如下位置布置： 

①  在水雾喷射管网中心的一个喷头下方； 

②  在水雾喷射管网中心两个喷头之间； 

③  在水雾喷射管网的四个喷头之间； 

④  在水雾喷射管网边缘（顶角）的一个喷头下方； 

⑤  在水雾喷射管网边缘的二个喷头之间。 

8.2.4  试验过程 

(1)  预燃。点燃燃油喷嘴，预燃 10~15 秒； 

(2)  启动水雾系统，5 分钟内应将火扑灭； 

(3)  灭火后，燃油喷射系统至少再喷射 15 秒； 

(4)  灭火后，水雾灭火系统应至少工作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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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试验测量与记录 

(1)  试验前应测量并记录以下数据： 

①  水雾喷头型号、编号、流量系数； 

②  水雾喷头安装高度、水平间距； 

③  燃油喷嘴安装高度、流量、工作压力、喷射雾化角。 

(2)  试验过程中观察与记录以下数据： 

①  点火程序开始； 

②  点燃燃油喷嘴； 

③  水雾系统启动时间； 

④  火被扑灭时间； 

⑤  水雾系统切断时间； 

⑥  复燃时间； 

⑦  停止向喷油喷嘴供应燃油时间； 

⑧  试验终止时间。 

8.2.6  试验结果和解释 

(1)  局部水基灭火系统能在水雾喷出后 5 分钟内将试验火扑灭，判定

试验成功。否则，判定该试验失败。 

(2)  试验结果应按如下规定进行解释： 

①  对于扑灭 8.2.3 (3) ①至 8.2.3 (3) ③火源的水雾系统（采用 3×3

水雾喷头网），可以认为在外部水雾喷头置于被保护区外至少

为 1/4 最大水雾喷头间距位置处的条件下，能成功地完成规定

试验。 

②  对于扑灭 8.2.3 (3)③至 8.2.3 (3)⑤火源的水雾系统（采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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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3  水雾喷头网），可以认为能成功地完成规定试验，且可

设计成在被保护区的边缘布置外层水雾喷头，它并不妨碍在被

保护区外部布置水雾喷头。

③  对于使用单个水雾喷头或一排水雾喷头即可提供足够保护的

  装置，其水雾喷头的有效覆盖范围（宽度和长度）规定为  1/2

最大水雾喷头间距。

④  在保护区域内安装的水雾喷头接近舱壁或类似垂直物时,则第

  一排水雾喷头应布置在距离舱壁或垂直物,水雾喷头最大间距

  1/2  处（D/2）。

9  单件/单批检验

  9.1  检查主要部件：水雾喷头、选择阀、压力开关、水泵、电动机、电气

控制箱、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火灾探测器、报警控制器、显示器等）船用产品

证书。

9.2  管路液压试验，试验压力不小于  1.5  倍的最大工作压力。

  9.3  水雾喷头水流量试验，检测水雾喷头流量特性系数  K，在同批次的水

雾喷头中随机抽取  10%数量且至少  2  只。检测结果应在公布值的±5％范围内。

  9.4  水雾喷头外观。水雾喷头没有可见的外观缺陷。在水雾喷头明显部位

应永久性标出：生产厂，水雾喷头型号，编号。

  9.5  水雾喷头功能试验，在同批次的水雾喷头中随机抽取  3  只，进行  1.25

倍额定工作压力水压强度试验，时间  15  分钟。

9.6  系统运转试验

9.6.1  系统自动及手动启动、停止试验；

9.6.2  报警及显示系统试验；

  9.6.3  至少选择一个保护区域进行喷射试验，喷射时间不少于  30  秒，建议

选择距供水泵较远处的保护区域进行试验。

  9.7  装船后除了应进行  MSC/circ1387  附件  3.3.6  规定的系统的动作（泵、

闭的动作）试验外，还至少选择  2  个保护区进行  30  秒钟的效用试验，检查系统

1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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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畅通性和观察水雾喷头工作性能，此时，应用透明塑料罩罩住水雾喷头并收集

喷水。对于自动喷水系统，还应进行报警和自动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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